

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申請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意向書
為承租人○○○經營需要，茲本於租賃契約約定發給本意向書，依下列內容供承租人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下稱自願減量專案)，申請取得註冊。
1、 承租土地位置標示：
	縣市
	鄉鎮

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全筆土地面積

(公頃)
	承租土地面積

(公頃)
	備註

	
	
	
	
	
	
	
	

	
	
	
	
	
	
	
	


2、 本意向書僅提供承租人依氣候變遷因應法、自願減量專案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下稱主管機關)提出自願減量專案，申請取得註冊之用。承租人提出自願減量專案是否取得註冊應經主管機關審核，承租人不得以本意向書對抗主管機關及第三人。
3、 本意向書之有效期限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自填發日期之次日起算，有效期限為貳年，且不得逾租期訖日)。有效期限屆滿應重新申請。
4、 承租人提出自願減量專案經主管機關審核完竣，承租人應將准駁結果通知標租機關。經主管機關核准註冊者，並檢送主管機關核准函及註冊之自願減量專案計畫書影本予標租機關。承租人因執行該自願減量專案取得減量額度後，應依租約約定之分收比例(10%，計算至個位，小數點以下無條件進位)分配減量額度予「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區分署)」。
5、 租期屆滿或租約終止，承租人已註冊之自願減量專案仍在計入期者，不同意承租人使用原承租之國有土地繼續取得減量額度。

6、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標租機關得撤銷本意向書，並通知承租人及相關主管機關：
（1） 承租人提出之自願減量專案經主管機關審查結果不同意註冊。
（2） 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承租人已註冊之自願減量專案。
（3） 承租人提出自願減量專案計畫書未依租約約定載明減量額度之分收比例(10%)及分配減量額度予「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區分署)」。
（4） 承租人於本意向書有效期限內申請終止租約或未依租約約定使用承租之國有土地，經標租機關終止租約。
標租機關：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區分署

代表人分署長    ○  ○  ○        （蓋  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14年11月訂定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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